
 

 

 

項目 計分標準 配分 說明 

年資 

（全年資） 

任官屆滿 5 年(含)以內以 7 分計，超過 5 年，每增

加 1 年加 0.1 分，最高以 10 分為限，未滿 1 年以

年比值計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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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以軍官任官之日起算。退伍後再入營者，其退伍前年資以每年 0.05 分計算。 

二、退伍、停役、留職停薪等年資中斷人員，其中斷原因消滅後再入營、回役、

復職等，應以其實際服役年資（扣除年資中斷時間）屆滿 5 年（含以內）以

7 分計，超過 5 年，每增 1 年加 0.1 分，最高以 10 分為限，未滿 1 年以年比

值計算。 

三、計算方式： 

（一）再入營人員得分：[(退伍前年資＋再入營後年資)－5]×0.1-退伍前年資×0.05

＋7 或(全年資－年資中斷時間)×0.1－退伍前年資×0.05+7。 

（二）停役、留職停薪者得分：[(停役、留職停薪前年資＋回役復職後年資)－5]× 

      0.1＋7 或(全年資－年資中斷時間)×0.1＋7。 

學歷 

軍事

學資 

一、完成基礎教育或預備軍官教育(含比照)12 分。 

二、完成進修教育(含比照)14分。 

三、完成指參教育(含比照)16分。 

四、完成戰略教育(含比照)18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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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每增加 1 項（含以上）同等學資加 0.4 分，最高以 20 分計。 

二、完成戰略教育並取得民間雙學資或比照（含以上）學資，博士加 1 分。 

三、本項加分須達進修教育，始得列入加分。 

四、證照僅得計分，不得比照學資加分。 

五、各項學資及證照須經兵籍表作業程序完成登錄後，始准予適用。 

民間

學資 

一、 完成教育部認可之碩士教育16分。 

二、 完成教育部認可之博士教育18分。 

證照 

一、 取得普考、4等特考任用資格或乙級技術士證

照14分。 

二、 取得高考3級、3等特考任用資格、專業技師、

甲級技術士證照或講師證書16分。 

三、 取得高考2級、2等特考任用資格或助理教授以上證書

18分。 

經歷 

〈全年資〉 

類別 每屆滿 1 年加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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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以軍官任官之日起算。最高以 30 分為限。 

二、任職未滿 1 年者，以年比值計。 

三、開缺受訓人員計分及額外人員均以非主管職標準計分。 

四、教師（官）以幕僚職規範，兼任行政主管者得視同主管職加分（軍訓教官凡

經各校核定支領主管加給並經核備者，均比照主管職加分）。 

五、主官、副主官、主管、副主管職之認定，依國軍各級主官、副主官、主管區

分表（戰略規劃司核頒）計分。 

主官職（含專業單位） 1.1 分 

副主官職（含專業單位） 1 分 

幕僚職 

（含專業單位〉 

主管職 1 分 

副主管職 0.9 分 

非主管職 0.8 分 

考績 

特優：100分。 

優等：90分。 

甲上：80分。 

甲等：70分。 

乙上：50分。 

乙等以下一律以40分列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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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以軍官任官之日起算，近5年平均考績比重為60％，餘年資佔40％。 

二、 計分方式：近5年平均考績乘以60％=Ａ，餘年資平均考績乘以40％=Ｂ，Ａ

＋Ｂ再乘以30％即為其考績實得分數。 

三、 受考年資未滿5年者，以其實際年資之平均考績計分，受考年資未滿9年者，

則以近5年平均考績計分。 

獎懲 

（近 5 年） 

一、加分標準： 

（一）嘉獎1次加0.03分。 

（二）記功1次加0.1分。 

（三）大功1次加0.4分。 

（四）獎狀： 

國防部獎狀乙幀加1分。 

軍種獎狀乙幀加0.75分。 

（五）獎章： 

軍種（優勝）獎章1座加1.5分。 

三軍通用獎章加2分。 

（六）勳章： 

國光勳章：加5分。 

青天白日勳章：加4分。 

三軍通用勳章：加3分。 

空軍勳章：加2.5分。 

二、減分標準： 

（一）申誡1次扣0.03分。 

（二）記過1次扣0.1分。 

（三）大過1次扣0.4分。 

三、凡駐防外島職期敘獎之獎章、獎狀不予計分。 

四、本部協辦國軍人才招募所核頒之各項獎勵不予

計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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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忠勤及累功換發之勳、獎章不予計分。 

二、 文職獎章之比照依照署名為準，執照為行政院院長（含）以上署名者，比照

三軍通用獎章計分，部會首長署名者，比照軍種獎章計分。 

三、 任職軍訓教官期間，未經本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推薦核發之國防部獎狀

，不予採計；獎狀署名為教育部部長者，須為推動軍訓或學務工作有功，經

本部軍訓業管單位推薦核發，或由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或各大專全民國防

及校園安全資源中心審查，逐級薦報本部審核，並均經本部軍訓教官人事評

審會議審認者（例如友善校園傑出學輔主管獎狀、傑出學務人員獎狀，經本

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推薦核發，並經本部軍訓教官人事評審會議審認採

計），比照國防部獎狀計分，不符規定者，不予採計。 

四、依國防部規定，「國軍基層暨外離島高山偏遠地區幹部職期調任獎勵規定」核

頒之各項獎勵不予計分。 

五、本項總分最高以7分計，並以近5年為計算基準。 

 

教育部各職類軍訓人員選訓晉任資績計分標準表

  



 

 

特
別
加
分
（
近
５
年
） 

偏遠

地域 

一、外島地區： 

（一）外島1級（南沙）0.6分／年。 

（二）外島2級（東沙、東碇、北碇、彭佳嶼、亮島、

烏坵、大丘、小丘、大膽、二膽、猛虎嶼、復興

嶼、后嶼、草嶼、建功嶼、獅嶼、高登）0.5分

／年。 

（三）外島3級（大金門、列嶼、馬祖、莒光、東引等 

   ）0.4分／年。 

二、離島地區： 

（一）離島1級（東吉、花嶼、東嶼坪、西嶼坪、綠島 

   、西吉、蘭嶼、目斗嶼、基隆嶼等）0.4分／年。 

（二）離島2級（虎井、桶盤、吉貝、鳥嶼、員貝、大 

   倉、望安、龜山、小琉球等）0.3分／年。 

（三）離島3級（馬公、湖西、白沙、西嶼、小門等） 

   0.2分／年。 

三、高山地區： 

（一）高山1級（3001公尺以上）0.3分／年。 

（二）高山2級（2501公尺至3000公尺地區）0.2分／年 

   。 

（三）高山3級（2001公尺至2500公尺地區）0.1分／年 

   。 

（四）高山4級（1000公尺至2000公尺地區）0.05分／年 

   。 

四、派赴海外地區服務（不含大陸地區及共產國家）0.3

分／年（借調外交部派赴海外地區醫療人員比照加

分）。 

五、國軍醫院支援外、離島地區之醫療人員比照外、離

島地區加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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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特別加分項目最高以加計總分3分為限。 

二、本項計分未滿1年者均以年比值計，並以近5年為計算基準。 

三、國立金門大學、國立金門高級中學、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、

國立馬祖高級中學（比照外島3級）；臺東縣立蘭嶼高級中學（比照

離島1級）；國立澎湖科技大學、國立馬公高級中學、國立澎湖高級

海事水產職業學校（比照離島3級）；國立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（

比照高山4級）。 

四、有關偏遠地域、勤務特性加分採認單位名稱及職稱適用範圍，依國

防部規定辦理。 

勤務

特性 

一、艦艇、飛行軍官 0.3 分／年。 

二、擔任軍訓教官 0.2 分/年。 

三、本部及各教育行政機關編制內人員或經核定有案之 

    借調人員或各縣市聯絡處經核定有案之借調人員 

    0.4 分/年。 

四、 103 年 7 月 31 日前任職完全中學人員及 103 年 8 月

1 日起任職設有國民中學部之直轄市立及縣（市）

立高級中等學校人員 0.4 分／年。 

五、任職軍訓教官 1 人學校人員 0.5 分／年。 

六、任職軍訓教官 2 人學校人員 0.4 分／年。 

七、任職軍訓教官 3 人學校人員 0.3 分／年。 

八、經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綜理高級中等學校附 

    設進修學校生活輔導業務人員 0.2 分／年。 

九、一般非學位學分進修加分，每學分加 0.01 分；本部 

    辦理與教育及輔導知能相關之非學位學分進修加    

分，每學分加 0.03 分，修畢全部課程者其學分加分 

    不受近 5 年限制；本款加分採計以 1 分為限。 

十、通過各級英語檢測加分如下，其加分採計不受近 5 

    年之限制： 

 （一）初級檢測合格：0.1分。 

 （二）中級檢測合格：0.2分。 

 （三）中高級檢測合格：0.3分。 

 （四）高級檢測合格：0.4分。 

 （五）優級檢測合格：0.5分。 

一、本項第1款至第8款列入計分者，須以兵籍表登載，有正式人令為據 

，未滿1年者均以年比值計，並以近5年為計算基準。 

二、第2款至第7款，每年以列計1款為原則；若當年內具備2款以上加分 

項目，其未滿1年者，以年比值計。 

三、第8款列入計分者，不包括已核定之進修學校生輔組長；以經本部國 

    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為據，每校以1人為限，未滿1年者均以年比值 

    計。 

四、非學位之學分進修採事先報備，且修習之科目應與教學與輔導知能 

相關，並經各權責單位（本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、國民及學前 

教育署）核准後，所取得之學分數方得列入晉任資績計分採計；本 

案修正前已取得之學分數，由各權責單位辦理補審核及補登記事宜 

後，始得列入晉任資績分採計。 

五、為鼓勵軍訓同仁修習本部所辦理與教育及輔導知能相關之非學位學 

分進修，其加分為0.03分。凡修畢軍訓教官教育暨輔導知能學分班全 

部課程，其學分加分採計不受近5年限制，惟重複參訓、修畢部分課 

程及一般非學位學分進修之加分採計仍以近5年為限。為兼顧人員進 

修及勤務執行，爰非學位學分進修加分採計以1分為限。 

六、英語檢測各級加分，取最高1級，不得累加；通過其他語言類別檢測 

之加分，準用英語檢測加分規定。 

 

特區

經歷 

一、 派赴大陸地區者0.5分／年。 

二、 派赴共產國家者0.3分／年。 
本項計分未滿 1 年者均以年比值計，並以近 5 年為計算基準。 

國軍

楷模 

一、本階內當選者，加總分2分。 

二、次階內當選者，加總分1.5分。 

一、本項計分以近 5 年為計算基準。 

二、當選教育部優秀公教人員比照國軍楷模計分，當選臺灣省、福建省、

各直轄市特殊優良教師人員，本階內加 1 分、次階內加 0.75 分。 

三、95 年、96 年當選「國軍楷模」者，獲頒「軍種獎章」，於「獎勵」

項加 1.5 分，予以廢止。 

四、95 年、96 年獲選「國軍模範團體主官」者，依獲頒之軍種獎章，列

計於「獎懲」項下，不予列入特別加分。 

附記 
一、本表各項計分範圍，除獎懲及特別加分項目以近 5 年為計算依據外，餘均以軍官任官之日起算。 

二、本表各項計分均計算至小數點第 2 位（小數點第 3 位四捨五入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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